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

 事项办事指南（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申领）

	构成要素
	内容表述要求

	事项名称
	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申领

	事项简述
	领取失业金期间失业人员死亡的，其亲属可申请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政策依据：

1.  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四十九条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，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死亡的规定，向其遗属发给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……
2.《失业保险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8号）第十条： 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：…… （三）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失业人员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、直系亲属的抚恤金……第二十条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，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的规定．对其家属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

3.《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陓部令第8号）第十六条 ：失业保险金以及医疗补助金、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、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等失业保险待遇的标准按照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	办理材料
	1失业人员死亡证明。2供养直系亲属身份证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。

	办理时限
	即时办理

	结果送达
	当场送达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工作日即时办理。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

	咨询查询途径
	现场查询：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；电话查询：0314-5968003、8586202

	监督投诉渠道
	县人社局8582782


